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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食藥署目前面臨
著管理方面的重大挑
戰，這對於食品與藥
品安全造成了潛在的
危險。



台灣食藥署的 Ranitidine 處理時間表

1 第一階段：檢驗結果公布

食藥署公布檢驗結果，確認含致癌物質。

警示發佈： 媒體通告食品安全警示，呼籲民眾停止使用

2 第二階段：下架通知發布
公告醫療院所、藥局及製藥廠停止販售。

1.食藥署發布下架通知，提醒民眾停止使用。

2.藥商接獲通知，展開產品回收流程。

3.相關醫療單位停止處方和使用該藥品。

3 第三階段：停止販售指示
食藥署發布臨時停止販售指示。

1.食藥署宣布停止販售該產品，並發出相關通知給各大通路銷售商。

2.所有藥房及其他銷售通路應立即停止售賣該產品，並通知消費者暫停使用。

3.醫療機構應退還或銷毀存貨，並且停止處方該產品。



制定更嚴格的監管法規

加強對食藥品生產流
程和品質標準的規範，
以提升產品品質和安
全性。

強化食藥品監督機制

加大對生產企業和
市場的監督力度，
確保產品合法合規。

加速法規修訂和更新

及時跟進國際標
準和趨勢，強化
食藥品監管的適
應性與前瞻性。

現況分析：現行管理制度的不足

1.食藥署管理制度存在漏洞

1.食藥署管理制度存在漏洞
2.監管不力，導致藥品食品安全問題
3.法規不完善，無法應對新型食品藥品

改進方向：加強監管與改法規制



建立更完善的食藥署管理制度

❖ 需要從監管力度、法規制定、檢驗頻率、人員訓練、

   民間團體參與監督以及國際合作等各方面一起運作。



方案一：提高罰則與處罰力度

重新評估罰則
應檢討現行法條，並視違規情節適切提高罰金與處罰力度。

落實執行
建立有效監察機制，確保罰則嚴格執行，堅守食品藥品安全。

公開透明
建立罰則公開制度，提高透明度，警戒潛在違規者。



方案二：加強檢驗與抽樣頻率

➢   提高檢驗含蓋範圍

擴大對食品和藥品的檢驗範圍，確保品質安全。

➢   增加抽樣頻率

提高抽樣檢驗頻率有效監控商品品質



方案三：加強食藥署人員訓練

培訓

食藥署提供專業的相關課程

強化人員專業知識與技能

導師制度

建立導師制度

幫助新人快速融

入並學習專業知識

持續學習



❖ 為了確保食品和藥品安全性與合規性

❖ 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食藥署的工作

❖ 透過民間團體的參與可以增加透明度並提高監管效果

方案四：增加民間團體參與監督



方案五：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

1 建立跨國合作機制
促進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協議，共同分享監管資訊和經驗。

2 加入國際監管組織
積極加入國際監管組織，遵守國際監管準則與規範。

3 促進跨國技術交流
與其他國家專家學者交流，吸收國際監管最佳實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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